集信国控新建检测中心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广东集信国控检测认证技术服务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新建检测中心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5年10月22日，建设单位（广东集信国控检测认证技术服务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组织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广东外联科技有限公司）、环评单位（广东环科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废水治理设施设计和施工单位（长沙沃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废气治理设施设计单位（广州澳企实验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废气治理设施施工单位（广东真知实验室科技有限公司）、3名环保专家等代表召开了“广东集信国控检测认证技术服务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新建检测中心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会议”，形成了以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环评编制单位、验收监测机构、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为一体的环保竣工验收工作组。验收工作组现场核实了本项目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与运行情况，查阅了相关资料，经认真讨论后形成了现场验收意见。根据验收工作组意见，我公司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整改。截止2025年11月30日已整改完毕，本项目符合竣工环保验收条件，验收合格。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广东集信国控检测认证技术服务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信国控”）位于广东省茂名市信宜市丁堡镇信义大道南1号。2020年03月注册成立，注册资金3392.9万元人民币，项目中心位置坐标：110.56'53.742"E，22.18'57.183"N，主要从事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检验检测服务、室内环境检测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等。由集信国控租赁信宜市信业产业和工业园投资有限公司厂房及其配套设施和场地。本项目仅涉及2#检测楼，占地面积2344.92平方米，建筑面积2650.41平方米，建筑高度7.65m，租赁用途为检测服务及办公。本项目劳动定员50人，采取单班制，每班8小时，年工作250天，厂内不设食宿。项目总投资约986.37万元，环保投资为138.4万元，占本项目总投资的14.03%。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集信国控于2024年4月取得信宜市发展和改革局立项备案“广东集信国控检测认证技术服务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新建检测中心项目”（项目代码：2406-440983-04-01-291195）。

集信国控于2024年04月委托广东环科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开展了“新建检测中心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并于2024年08月28日取得了《茂名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广东集信国控检测认证技术服务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新建检测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茂环（信宜）审〔2024〕8号）；于2024年09月开始动工建设及配套相关环保治理设施，2025年6月建成，2025年6月完成排污登记（登记编号：91440983721180582R001W），2025年8月开始调试运行。2025年11月21日签署发布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于2025年11月26日取得茂名市生态环境局信宜分局的备案回执（备案编号：440983-2025-0055-L）。

自调试运行以来，生产设备及废水、废气等治理设备运行正常，项目从建设期至调试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等。

（三）投资情况
项目总投资约986.37万元，环保投资为138.4万元，占本项目总投资的14.03%。其中废水治理设施18.7万元、废气治理设施76.2万元、噪声治理1.2万元、固体废物治理0.8万元、实验室防渗及环境风险防范等41.5万元。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广东集信国控检测认证技术服务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新建检测中心项目的废气、废水、噪声、固废治理设施。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广东集信国控检测认证技术服务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新建检测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茂名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广东集信国控检测认证技术服务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新建检测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茂环（信宜）审〔2024〕8号）的要求，结合现场建设实际，现场变动情况主要如下：
表2.1-1  项目实际建设变动情况一览表

	序号
	变动情况
	环评报告书或审批部门要求
	实际建设情况
	变化趋势
	变动原因
	是否属于重大变动

	1
	环保投资占比增加
	环评计划：环保投资为50万元，占总投资的5.1%
	实际建设：环保投资138.4万，占总投资额的14.03%
	环保投资占比提高了8.93%（多6.8万元）
	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环保治理效果和企业应对环境风险的能力
	经对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本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

	2
	事故应

急池
	环评计划：本项目挖设1个9m3事故应急池，以储存因废水处理系统发生故障时7天的实验综合废水。
	实际建设：与实验室废水调节池共建共用，建设1座41.6m3（4×4×2.6m）调节应急池。实验室废水量约为1.212m³/d，则剩余容积40.388m3可作为废水处理系统（酸碱中和+多相催化氧化+混凝沉淀+过滤）故障时临时事故应急暂存。满足环评报告表中事故应急池9m3的要求。
	应急未单独建设，而是与实验室废水调节池共建共用
	此建设方案既可以满足调节池作用也可满足事故应急的作用，且比原要求的容积扩容近4.5倍，提高了企业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经对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与实验室废水调节池共建共用，即可满足调节作用也可满足事故应急作用，且容积有提高，不属于“事故废水暂存能力或拦截设施变化，导致环境风险防范能力弱化或降低的”情形，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1.生活污水

本项目劳动定员50人，均不在项目内食宿，参照《用水定额 生活》（DB44/T1461.3-2021）中“国家行政机构办公楼无食堂和浴室”规模等级，员工生活用水量按用水定额通用值28m3/人·a计算，则员工生活用水量为1400m3/a（5.6m3/d）。项目位于信宜市中心城区，生活污水产生系数取0.89，则员工生活污水排放量为1246m3/a（4.984m3/d）。

表3.1-1  生活污水信息表

	废水

类别
	来源
	污染物种类
	排放

规律
	排放量
	治理设施工艺
	处理

能力
	废水回

用量
	排放去向

	生活污水
	生活

办公
	CODcr

BOD5
SS

NH3-N

TN

TP
	间断
	4.984m3/d

（1246m3/a）
	三级化粪池
	20m3/d
	0
	进入市政污水管网后进入信宜市第三水质净化厂


2.生产废水

生产废水主要为：实验前器皿润洗用水、实验后器皿清洗用水、设备清洗用水、切割及打磨用水、喷淋塔用水、地面清洗用水、实验服清洗用水、高压灭菌锅及水浴锅用水、纯水制备用水。详细情况见下表：

表3.1-2  生产废水信息表

	废水

类别
	来源
	污染物种类
	排放

规律
	排放量
	排放

频次
	治理设施工艺
	处理

能力
	废水回

用量
	排放

去向

	实验前器皿润洗用水
	生产
	SS、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间断
	45.198m3/a

（0.1808m³/d）
	天/次
	废水处理系统（酸碱中和+多相催化氧化+混凝沉淀+过滤）
	3m3/d
	0
	进入市政污水管网后进入信宜市第三水质净化厂

	实验后器皿清洗用水
	生产
	pH、CODCr、BOD5、SS、TP、TN、氨氮
	间断
	57.195m3/a

（0.22878m³/d）
	天/次
	
	
	0
	

	实验服清洗用水
	生产
	pH、CODCr、BOD5、SS、TP、TN、氨氮、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间断
	180m3/a（0.6m³/d）
	周/次
	
	
	0
	

	高压灭菌锅、水浴锅用水
	生产
	CODCr、BOD5、SS
	间断
	2.4m3/a（0.008m³/d）
	月/次
	
	
	0
	

	纯水制备用水
	生产
	SS
	间断
	12.1m3/a

（0.0484m³/d）
	不定期
	
	
	0
	

	喷淋

废水
	生产
	PH
	间断
	6m3/a

（3m³/半年）
	半年/次
	
	
	0
	

	设备清洗用水
	生产
	SS
	间断
	135m³/a（0.45m³/d）
	周/次
	三级沉

淀池
	7.5m3/d
	0
	

	切割及打磨用水
	生产
	SS
	间断
	135m³/a（0.45m³/d）
	天/次
	三级沉

淀池
	
	0
	

	地面清洗用水
	生产
	SS
	间断
	108.9m3/a

（0.4356m³/d）
	周/次
	三级沉

淀池
	
	0
	


（二）废气
项目废气主要为环境前处理室（二）产生的有机废气及氨气G1、环境前处理室（一）及制样室产生的有机废气G2、理化实验室（一）和（二）产生的酸雾G3、试剂室及易制毒室和易制暴室产生的有机废气G4、室内环境检测室及防水涂料实验室产生的有机废气G5、沥青混合料实验室及沥青实验室产生的有机废气G6、粗细集料实验室产生的有机废气G7、黄曲霉室及致病菌室和无菌室的菌落培养产生的颗粒物G8、切割及筛分粉尘废气G9。详细情况见下表：

表3.2-1 厂区废气信息表

	编号
	废气名称
	来源
	污染物种类
	治理设施

工艺
	设计风量

m3/h
	排口

高度
	排口尺寸
	排口编号
	排放方式
	治理设施监测点设置情况

	G1
	环境前处理室（二）
	实验

检测
	非甲烷总烃、氨气
	活性炭吸附
	25101-31620
	15.65m
	Φ850mm
	DA001
	有组织排放
	排口监测点：距离弯头4倍管径处

入口监测点：垂直管段居中位置

	G2
	环境前处理室（一）制样室
	实验
	非甲烷总烃
	活性炭吸附
	6631-13262
	15.65m
	Φ600mm
	DA002
	有组织排放
	

	G3
	理化实验室（一）

理化实验室（二）
	检测
	氮氧化物、HCl

硫酸雾
	碱液喷淋塔
	10676-13715
	15.65m
	Φ700mm
	DA003
	有组织排放
	

	G4
	试剂室、易制毒室

易制暴室
	实验
	非甲烷总烃、甲醇

甲苯
	活性炭吸附
	1900-2500
	15.65m
	Φ315mm
	DA004
	有组织排放
	

	G5
	室内环境检测室

防水涂料实验室
	检测
	非甲烷总烃
	活性炭吸附
	25101-31620
	15.65m
	Φ900mm
	DA005
	有组织排放
	

	G6
	沥青混合料实验室

沥青实验室
	实验
	非甲烷总烃、苯并[a]芘、沥青烟
	活性炭吸附
	13643-22767
	15.65m
	Φ700mm
	DA006
	有组织排放
	

	G7
	粗细集料实验室
	检测
	非甲烷总烃
	活性炭吸附
	6631-13262
	15.65m
	Φ900mm
	DA007
	有组织排放
	

	G8
	黄曲霉室、致病菌室和无菌室的菌落培养
	实验
	颗粒物
	高效空气过滤器
	/
	/
	/
	/
	无组织排放
	厂界

	G9
	切割、筛分粉尘
	检测
	颗粒物
	加强通风
	/
	/
	/
	/
	无组织排放
	


（三）噪声

项目为实验室项目，实验设备规模、功率均较小，不存在高噪声实验设备，营运期主要为实验仪器噪声、空调室外机、风机噪声等，详细情况见下表：
表3.3-1  运营期噪声情况

	声源名称
	数量
	产生强度

dB（A）
	降噪措施
	降噪效果dB(A)
	排放强度

dB（A）

	空调室外机
	10
	65
	基础减震
	5
	60

	实验室仪器设备
	40
	60~70
	独立房间隔声、设备基础减震
	20
	50

	风机
	7
	60~70
	基础减震、消声器
	20
	50


通过：（1）选购低噪声设备；（2）风机配置减振装置；（3）实验室工作时关闭门窗，利用建筑物阻隔声音的传播；（4）加强设备的维修保养，使设备处于最佳工作状态。

采取以上措施后，项目厂界北侧、南侧、西侧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厂界东侧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4类标准。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接样、采购等生产经营中产生的未沾染有毒有害物质的废洁净包装物（纸壳、塑料等）、三级沉淀池底泥、未沾染有毒有害物质的废洁净玻璃、纯水机废滤芯、振动筛筛分粉尘、实验废液、实验器具初洗废水、废试剂/试剂瓶、废实验耗材（包括废手套、移液枪、废培养基、一次性废培养皿、废气采样袋、废滤膜等）、废紫外线灯管等、废活性炭、废高效空气过滤器滤芯、废水处理系统的沉淀池污泥、废过滤膜、含三氯乙烯的抹布、手套、废沥青、废沥青送样包装物、员工生活垃圾。

1.一般固体废物

项目产生的一般固体废物主要为：接样、采购等生产经营中产生的未沾染有毒有害物质的废洁净包装物（纸壳、塑料等）、地面与设备清洗废水处理，切割、打磨废水处理设施（三级沉淀池）产生的底泥、振动筛筛分产生的粉尘、未沾染有毒有害物质的废洁净玻璃、纯水机产生的废滤芯。详细情况见下表：

表3.4-1  一般固体废物的产生及处置方式
	编号
	废物名称
	来源
	性质
	产废种类
	产生量（t/a）
	处置量（t/a）
	处置方式
	暂存场所
	委托处理处置合同

	S1
	废洁净包装物（纸壳、塑料）
	样品包装
	一般工

业固废
	废包装袋
	0.05
	0.05
	定期外售废品回收公司
	一般固废暂存间
	/

	S2
	三级沉淀池底泥
	三级沉

淀池
	
	底泥
	0.046
	0.046
	
	即清即运
	/

	S3
	振动筛筛分粉尘
	检验
	
	粉尘
	0.007
	0.007
	
	一般固废暂存间
	/

	S4
	废洁净玻璃
	实验室
	
	玻璃
	0.01
	0.01
	
	
	/

	S5
	纯水机废

滤芯
	实验室
	
	滤芯
	0.05
	0.05
	定期交由专业公司回收处理
	
	/


现场建设有1间占地面积为11.03m2（5.515×2m）的一般固废暂存间，用于暂存一般固体废物。

2.危险废物

根据生产实际，本项目危险废物主要为：实验废液、实验器具初洗废水、废试剂/试剂瓶、废实验耗材（包括废手套、移液枪、废培养基、一次性废培养皿、废气采样袋、废滤膜等）、废紫外线灯管等、废活性炭、废高效空气过滤器滤芯、废水处理系统的沉淀池污泥、废过滤膜、含三氯乙烯的抹布、手套、废沥青、废沥青送样包装物。详细情况见下表：

表3.4-2  危险废物的产生及处置方式

	编号
	废物名称
	来源
	性质
	产废种类
	产生量

（t/a）
	处置量

（t/a）
	处置

方式
	暂存

场所
	委托处置

单位
	处置单位资质
	危转移联单

	S6
	实验废液
	实验废液、实验器具初洗废水等
	危险

废物
	HW49

900-047-49
	11.724
	11.724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危废（液体）暂存间TS001
	中机科技发展（茂名）有限

公司

	许可证编号：440983211209
	/

	S7
	废试剂

试剂瓶
	废试剂/试剂瓶
	危险

废物
	HW49

900-047-49
	0.01
	0.01
	
	危废（固体）暂存间TS002
	
	
	/

	S8
	实验废物
	废实验耗材（包括一次性废手套、移液枪、废培养基、一次性废培养皿、废气采样袋、废滤膜）
	危险

废物
	HW49

900-047-49
	0.05
	0.05
	
	
	
	
	/

	S9
	废紫外

线灯管
	实验过程、消毒杀菌过程
	危险

废物
	HW29

900-023-29
	0.004
	0.004
	
	
	
	
	/

	S10
	废活性炭
	废气治理
	危险

废物
	HW49

900-039-49
	1.54
	1.54
	
	
	
	
	/

	S11
	废高效空气过滤器滤芯
	废气治理
	危险

废物
	HW49

900-047-49
	0.04
	0.04
	
	
	
	
	/

	S12
	废水处理系统的沉淀池污泥
	实验室综合废水、喷淋废水处理
	危险

废物
	HW49

900-047-49
	0.1125
	0.1125
	
	
	
	
	/

	S13
	废过滤膜
	废水处理系统
	危险

废物
	HW49

900-047-49
	0.01
	0.01
	
	
	
	
	/

	S14
	含三氯乙烯的抹布手套
	清洗沥青
	危险

废物
	HW49

900-047-49
	0.05
	0.05
	
	
	
	
	/

	S15
	废沥青
	沥青检验过程
	危险

废物
	HW49

900-047-49
	4.976
	4.976
	
	
	
	
	/

	S16
	废沥青送

样包装物
	沥青样品包装送样
	危险

废物
	HW49

900-047-49
	0.01
	0.01
	
	
	
	
	/


根据《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1276—2022）等要求，现场建有危废（固体）暂存间1间，占地面积7.47m2（尺寸：4.98×1.5m），用于储存固体危废；危废（液体）暂存间1间，占地面积9.1m2（尺寸：6.06×1.5m），用于储存液体危废。危废间采用“耐酸水泥+2mm厚HDPE+环氧树脂”进行防渗，渗透系数≤1×10-10cm/s。

与中机科技发展（茂名）有限公司（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编号：440983211209）签订了危废处置协议，详见验收报告附件4。

3.生活垃圾

项目劳动定员50人，项目不设食宿，根据《社会区域类环境影响评价》（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办公垃圾为每人0.5~1.0kg/d，本项目厂内不设食宿，生活垃圾产生量按每人0.5kg/d计算，则项目的
（五）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1.在厂区西南侧设置地埋式事故应急池1座。与实验室废水调节池共建共用，建设1座41.6m3（4×4×2.6m）调节应急池。实验室废水量约为1.212m³/d，则剩余容积40.388m3可作为废水处理系统（酸碱中和+多相催化氧化+混凝沉淀+过滤）故障时临时事故应急暂存。满足环评报告表中事故应急池9m3的要求。

2.制定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25年11月21日签署发布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于2025年11月26日取得茂名市生态环境局信宜分局的备案回执（备案编号：440983-2025-0055-L）。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废气治理设施处理效率及污染物排放情况
根据《广东集信国控检测认证技术服务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新建检测中心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的分析可知，详见下表：

1.环境前处理室（二）废气
表4.1-1  环境前处理室（二）废气检测达标情况

	控制项目

执行限值
	非甲烷总烃
	氨气

	执行限值
	80mg/m3
	4.9kg/h

	处理设施前（单次最大值）
	24.0mg/m3
	0.00491kg/h

	处理设施后（单次最大值）
	6.44mg/m3
	0.00121kg/h

	处理效率（%）
	环评要求

处理效率
	>50
	>50

	
	实际处理效率
	73.17
	75.36


由上表可知环境前处理室（二）废气中非甲烷总烃满足《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排放标准》（DB44/2367-2022）中表1限值要求；氨气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标准限值。

环境影响报告表要求环境前处理室（二）采取的“活性炭吸附”处理工艺治理效率要大于50%，根据检测结果计算可知，经活性炭吸附处理后的非甲烷总烃、氨气治理效率均大于50%，满足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要求。

2.环境前处理室（一）和制样室废气

表4.1-2  环境前处理室（一）和制样室废气检测达标情况

	控制项目

执行限值
	非甲烷总烃

	执行限值
	80mg/m3

	处理设施前（单次最大值）
	26.7mg/m3

	处理设施后（单次最大值）
	2.35mg/m3

	处理效率（%）
	环评要求

处理效率
	>50

	
	实际处理效率
	91.20


由上表可知环境前处理室（一）和制样室废气中非甲烷总烃满足《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排放标准》（DB44/2367-2022）中表1限值要求。

环境影响报告表要求环境前处理室（一）和制样室采取的“活性炭吸附”处理工艺治理效率要大于50%，根据检测结果计算可知，经活性炭吸附处理后的非甲烷总烃治理效率均大于50%，满足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要求。

3.理化实验室（一）、理化实验室（二）废气

表4.1-3  理化实验室（一）、理化实验室（二）废气检测达标情况

	控制项目

执行限值
	氮氧化物
	氯化氢
	硫酸雾

	执行限值
	120mg/m3
	100mg/m3
	35mg/m3

	处理设施前（单次最大值）
	7.3mg/m3
	7.21mg/m3
	0.24mg/m3

	处理设施后（单次最大值）
	ND
	ND
	ND

	处理效率（%）
	环评要求

处理效率
	>50
	>70
	>70

	
	实际处理效率
	79.45
	98.61
	58.33

	注：根据省厅业务留言选登，参照《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规范》（试行），低于检出限浓度监测结果以1/2检出限报出，同时用该数值参加总量统计。氮氧化物的1/2检出限为1.5mg/m3、氯化氢的1/2检出限为0.1mg/m3、硫酸雾的1/2检出限为0.1mg/m3


由上表可知理化实验室（一）、理化实验室（二）废气中氮氧化物、氯化氢、硫酸雾满足《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第二时段二级标准。

环境影响报告表要求理化实验室（一）、理化实验室（二）采取的“碱液喷淋塔”处理工艺治理效率对氮氧化物要大于50%、对氯化氢和硫酸雾要大于70%，根据检测结果计算可知，经碱液喷淋塔处理后的氮氧化物治理效率大于50%、氯化氢的治理效率大于70%，满足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要求。

对硫酸雾治理效率虽未大于70%，但其排放浓度为ND，可满足排放浓度限值要求。

4.易制毒室、易制暴室、试剂室废气
表4.1-4  易制毒室、易制暴室、试剂室废气检测达标情况

	控制项目

执行限值
	非甲烷总烃
	甲醇
	甲苯

	执行限值
	80mg/m3
	190mg/m3
	40mg/m3

	处理设施前（单次最大值）
	25.7mg/m3
	27mg/m3
	0.0115mg/m3

	处理设施后（单次最大值）
	2.81mg/m3
	12mg/m3
	ND

	处理效率（%）
	环评要求

处理效率
	>50
	>50
	>50

	
	实际处理效率
	89.07
	55.56
	93.48

	注：根据省厅业务留言选登，参照《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规范》（试行），低于检出限浓度监测结果以1/2检出限报出，同时用该数值参加总量统计。甲苯的1/2检出限为0.00075mg/m3


由上表可知易制毒室、易制暴室、试剂室废气中非甲烷总烃满足《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排放标准》（DB44/2367-2022）中表1限值要求；甲醇和甲苯满足《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第二时段二级标准。

环境影响报告表要求易制毒室、易制暴室、试剂室采取的“活性炭吸附”处理工艺治理效率要大于50%，根据检测结果计算可知，经活性炭吸附处理后的非甲烷总烃、甲醇、甲苯治理效率均大于50%，满足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要求。

5.内环境检测实验室和防水涂料实验室废气
表4.1-5  内环境检测实验室和防水涂料实验室废气检测达标情况

	控制项目

执行限值
	非甲烷总烃

	执行限值
	80mg/m3

	处理设施前（单次最大值）
	17.1mg/m3

	处理设施后（单次最大值）
	2.25mg/m3

	处理效率（%）
	环评要求

处理效率
	>50

	
	实际处理效率
	86.84


由上表可知内环境检测实验室和防水涂料实验室废气中非甲烷总烃满足《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排放标准》（DB44/2367-2022）中表1限值要求。

环境影响报告表要求内环境检测实验室和防水涂料实验室采取的“活性炭吸附”处理工艺治理效率要大于50%，根据检测结果计算可知，经活性炭吸附处理后的非甲烷总烃治理效率均大于50%，满足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要求。

6.沥青混合料实验室、沥青实验室

表4.1-6  沥青混合料实验室、沥青实验室废气检测达标情况

	控制项目

执行限值
	非甲烷总烃
	苯并[a]芘
	沥青烟

	执行限值
	80mg/m3
	0.00004kg/h
	30mg/m3

	处理设施前（单次最大值）
	7.75mg/m3
	1.18×10-8kg/h
	9.2mg/m3

	处理设施后（单次最大值）
	1.67mg/m3
	1.02×10-8kg/h
	4.6mg/m3

	处理效率（%）
	环评要求

处理效率
	≥50
	≥50
	≥50

	
	实际处理效率
	78.45
	13.56
	50


由上表可知沥青混合料实验室、沥青实验室废气中非甲烷总烃满足《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排放标准》（DB44/2367-2022）中表1限值要求；苯并[a]芘和沥青烟满足《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第二时段二级标准。

环境影响报告表要求沥青混合料实验室、沥青实验室采取的“活性炭吸附”处理工艺治理效率要大于等于50%，根据检测结果计算可知，经活性炭吸附处理后的非甲烷总烃、沥青烟治理效率均≥50%，满足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要求。

对苯并[a]芘的治理效率虽未大于50%，但其排放速率为1.02×10-8kg/h（限值为0.00004kg/h），污染物排放可稳定达标，未对周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符合建设项目环保竣工验收的核心排放要求。

原因：污染物产生浓度低于环评预测值，导致处理效率偏低。

7.粗细集料室

表4.1-7  粗细集料室废气检测达标情况

	控制项目

执行限值
	非甲烷总烃

	执行限值
	80mg/m3

	处理设施前（单次最大值）
	26.8mg/m3

	处理设施后（单次最大值）
	3.26mg/m3

	处理效率（%）
	环评要求

处理效率
	>50

	
	实际处理效率
	87.84


由上表可知粗细集料室废气中非甲烷总烃满足《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排放标准》（DB44/2367-2022）中表1限值要求。

环境影响报告表要求粗细集料室采取的“活性炭吸附”处理工艺治理效率要大于50%，根据检测结果计算可知，经活性炭吸附处理后的非甲烷总烃治理效率大于50%，满足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要求。

8.厂界无组织废气
表4.1-8  厂界无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检测点位
	采样日期
	检测结果
	参考限值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单次最大值
	

	颗粒物
	上风向参照点1#
	2025.09.03
	0.247
	0.250
	0.241
	0.250
	1.0mg/m3

	
	
	2025.09.04
	0.228
	0.239
	0.344
	0.344
	

	
	下风向监控点2#
	2025.09.03
	0.277
	0.270
	0.275
	0.277
	

	
	
	2025.09.04
	0.254
	0.258
	0.274
	0.274
	

	
	下风向监控点3#
	2025.09.03
	0.295
	0.293
	0.293
	0.295
	

	
	
	2025.09.04
	0.272
	0.276
	0.296
	0.296
	

	
	下风向监控点4#
	2025.09.03
	0.336
	0.341
	0.334
	0.341
	

	
	
	2025.09.04
	0.324
	0.328
	0.337
	0.337
	

	非甲烷

总烃
	上风向参照点1#
	2025.09.03
	0.89
	0.84
	0.85
	0.89
	4.0mg/m3

	
	
	2025.09.04
	0.78
	0.79
	0.80
	0.80
	

	
	下风向监控点2#
	2025.09.03
	1.31
	1.32
	1.35
	1.35
	

	
	
	2025.09.04
	1.33
	1.38
	1.31
	1.38
	

	
	下风向监控点3#
	2025.09.03
	1.34
	1.34
	1.41
	1.41
	

	
	
	2025.09.04
	1.30
	1.36
	1.37
	1.37
	

	
	下风向监控点4#
	2025.09.03
	1.38
	1.45
	1.41
	1.45
	

	
	
	2025.09.04
	1.39
	1.45
	1.45
	1.45
	

	臭气浓度
	上风向参照点1#
	2025.09.03
	<10
	<10
	<10
	<10
	20无量纲

	
	
	2025.09.04
	<10
	<10
	<10
	<10
	

	
	下风向监控点2#
	2025.09.03
	<10
	<10
	<10
	<10
	

	
	
	2025.09.04
	<10
	<10
	<10
	<10
	

	
	下风向监控点3#
	2025.09.03
	<10
	<10
	<10
	<10
	

	
	
	2025.09.04
	<10
	<10
	<10
	<10
	

	
	下风向监控点4#
	2025.09.03
	<10
	<10
	<10
	<10
	

	
	
	2025.09.04
	<10
	<10
	<10
	<10
	

	氯化氢
	上风向参照点1#
	2025.09.03
	ND
	ND
	ND
	ND
	0.2mg/m3

	
	
	2025.09.04
	ND
	ND
	ND
	ND
	

	
	下风向监控点2#
	2025.09.03
	ND
	ND
	ND
	ND
	

	
	
	2025.09.04
	ND
	ND
	ND
	ND
	

	
	下风向监控点3#
	2025.09.03
	ND
	ND
	ND
	ND
	

	
	
	2025.09.04
	ND
	ND
	ND
	ND
	

	
	下风向监控点4#
	2025.09.03
	ND
	ND
	ND
	ND
	

	
	
	2025.09.04
	ND
	ND
	ND
	ND
	

	氮氧化物
	上风向参照点1#
	2025.09.03
	0.049
	0.054
	0.051
	0.054
	0.12mg/m3

	
	
	2025.09.04
	0.048
	0.055
	0.052
	0.055
	

	
	下风向监控点2#
	2025.09.03
	0.055
	0.059
	0.064
	0.064
	

	
	
	2025.09.04
	0.056
	0.060
	0.070
	0.070
	

	
	下风向监控点3#
	2025.09.03
	0.060
	0.069
	0.075
	0.075
	

	
	
	2025.09.04
	0.059
	0.065
	0.077
	0.077
	

	
	下风向监控点4#
	2025.09.03
	0.066
	0.066
	0.073
	0.073
	

	
	
	2025.09.04
	0.065
	0.069
	0.082
	0.082

.0
	

	硫酸雾
	上风向参照点1#
	2025.09.03
	ND
	ND
	ND
	ND
	1.2mg/m3

	
	
	2025.09.04
	ND
	ND
	ND
	ND
	

	
	下风向监控点2#
	2025.09.03
	ND
	ND
	ND
	ND
	

	
	
	2025.09.04
	ND
	ND
	ND
	ND
	

	
	下风向监控点3#
	2025.09.03
	ND
	ND
	ND
	ND
	

	
	
	2025.09.04
	ND
	ND
	ND
	ND
	

	
	下风向监控点4#
	2025.09.03
	ND
	ND
	ND
	ND
	

	
	
	2025.09.04
	ND
	ND
	ND
	ND
	

	甲苯
	上风向参照点1#
	2025.09.03
	ND
	ND
	ND
	ND
	2.4mg/m3

	
	
	2025.09.04
	ND
	ND
	ND
	ND
	

	
	下风向监控点2#
	2025.09.03
	ND
	ND
	ND
	ND
	

	
	
	2025.09.04
	ND
	ND
	ND
	ND
	

	
	下风向监控点3#
	2025.09.03
	ND
	ND
	ND
	ND
	

	
	
	2025.09.04
	ND
	ND
	ND
	ND
	

	
	下风向监控点4#
	2025.09.03
	ND
	ND
	ND
	ND
	

	
	
	2025.09.04
	ND
	ND
	ND
	ND
	

	苯并[a]芘
	上风向参照点1#
	2025.09.03
	ND
	ND
	ND
	ND
	0.008μg/m3

	
	
	2025.09.04
	ND
	ND
	ND
	ND
	

	
	下风向监控点2#
	2025.09.03
	ND
	ND
	ND
	ND
	

	
	
	2025.09.04
	ND
	ND
	ND
	ND
	

	
	下风向监控点3#
	2025.09.03
	ND
	ND
	ND
	ND
	

	
	
	2025.09.04
	ND
	ND
	ND
	ND
	

	
	下风向监控点4#
	2025.09.03
	ND
	ND
	ND
	ND
	

	
	
	2025.09.04
	ND
	ND
	ND
	ND
	

	氨气
	上风向参照点1#
	2025.09.03
	ND
	ND
	ND
	ND
	1.5mg/m3

	
	
	2025.09.04
	ND
	ND
	ND
	ND
	

	
	下风向监控点2#
	2025.09.03
	ND
	ND
	ND
	ND
	

	
	
	2025.09.04
	ND
	ND
	ND
	ND
	

	
	下风向监控点3#
	2025.09.03
	ND
	ND
	ND
	ND
	

	
	
	2025.09.04
	ND
	ND
	ND
	ND
	

	
	下风向监控点4#
	2025.09.03
	ND
	ND
	ND
	ND
	

	
	
	2025.09.04
	ND
	ND
	ND
	ND
	

	甲醇
	上风向参照点1#
	2025.09.03
	3
	3
	3
	3
	12mg/m3

	
	
	2025.09.04
	3
	3
	3
	3
	

	
	下风向监控点2#
	2025.09.03
	4
	4
	4
	4
	

	
	
	2025.09.04
	4
	3
	4
	4
	

	
	下风向监控点3#
	2025.09.03
	4
	4
	4
	4
	

	
	
	2025.09.04
	4
	4
	4
	4
	

	
	下风向监控点4#
	2025.09.03
	4
	4
	4
	4
	

	
	
	2025.09.04
	4
	4
	5
	5
	

	二氧化硫
	上风向参照点1#
	2025.09.03
	0.039
	0.044
	0.046
	0.046
	0.4mg/m3

	
	
	2025.09.04
	0.054
	0.046
	0.055
	0.055
	

	
	下风向监控点2#
	2025.09.03
	0.060
	0.050
	0.069
	0.069
	

	
	
	2025.09.04
	0.059
	0.057
	0.077
	0.077
	

	
	下风向监控点3#
	2025.09.03
	0.049
	0.068
	0.048
	0.068
	

	
	
	2025.09.04
	0.069
	0.072
	0.067
	0.072
	

	
	下风向监控点4#
	2025.09.03
	0.066
	0.056
	0.055
	0.066
	

	
	
	2025.09.04
	0.064
	0.052
	0.061
	0.064
	


由上表可知，厂界无组织废气颗粒物、非甲烷总烃、氯化氢、氮氧化物、甲苯、硫酸雾、甲醇、苯并[a]芘、二氧化硫满足《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第二时段无组织排放限值；氨气、臭气浓度可以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中新改扩建厂界二级标准限值要求。由于暂无沥青烟无组织监测采样方法，故未检测。
9.厂内无组织废气

表4.1-9  厂内无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检测点位
	采样日期
	检测结果
	参考限值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单次最大值
	

	非甲烷

总烃
	检测楼外
	2025.09.01
	1.39
	1.42
	1.37
	1.42
	6.0mg/m3

	
	
	2025.09.02
	1.44
	1.39
	1.39
	1.44
	

	备注：限值参照广东省《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排放标准》（DB44/2367-2022）表3厂区内VOCs无组织排放限值（监控点处1小时平均浓度值）要求。


由上表可知，厂内无组织废气中非甲烷总烃满足广东省《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排放标准》（DB44/2367-2022）表3厂区内VOCs无组织排放限值（监控点处1小时平均浓度值）要求。

（二）废水治理设施处理效率及污染物排放情况
根据《广东集信国控检测认证技术服务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新建检测中心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的分析可知，详见下表：
表4.2-1  废水检测情况

	控制项目

执行标准
	pH
	CODCr
	BOD5
	SS
	氨氮
	TP
	TN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石油类

	《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三级标准
	6-9无量纲
	500mg/L
	300mg/L
	400mg/L
	/
	/
	/
	20mg/L
	20mg/L

	信宜市第三水质净化厂进水标准
	/
	250mg/L
	120mg/L
	150mg/L
	30mg/L
	4mg/L
	40mg/L
	/
	/

	本项目执行限值
	6-9无量纲
	250mg/L
	120mg/L
	150mg/L
	30mg/L
	4mg/L
	40mg/L
	20mg/L
	20mg/L

	污水总排放口（日均最大值）
	7.2无量纲
	22mg/L
	6.4mg/L
	8mg/L
	10.4mg/L
	0.11mg/L
	14.4mg/L
	ND
	0.12mg/L

	环评要求

处理效率（%）
	三级化粪池
	/
	>40
	>16.915
	>60
	>6.2
	>20
	>10
	/
	/

	
	实验室废水处理系统
	/
	65
	44
	92.8
	50
	70
	50
	97.192
	53

	
	三级沉淀池
	/
	/
	/
	60
	/
	/
	/
	/
	/


由上表可知污水总排放口中的pH、BOD5、SS、CODCr、氨氮、总磷、总氮、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满足《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三级标准和信宜市第三水质净化厂进水标准的较严值。

根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废水污染源源强核算”章节对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实验室废水处理系统、三级沉淀池有治理效率的描述，但由于现场仅设置1个污水总排口，无法满足在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实验室废水处理系统、三级沉淀池处理后单独采样，故此未对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实验室废水处理系统、三级沉淀池治理效率进行计算，仅对排放口各污染因子的达标情况进行论述。

（三）噪声治理设施降噪效果

根据《广东集信国控检测认证技术服务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新建检测中心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的分析可知，详见下表：

表4.3-1  噪声检测结果

	采样日期
	2025.09.03
	2025.09.04

	天气状况
	昼间：晴        夜间：晴
	昼间：晴        夜间：晴

	检测点位
	检测结果Leq[dB(A)]
	限值Leq[dB(A)]

	
	2025.09.03
	2025.09.04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厂界东面墙外1m处1#
	56
	48
	54
	48
	70
	55

	厂界南面墙外1m处2#
	55
	49
	54
	48
	60
	50

	厂界西面墙外1m处3#
	52
	49
	54
	50
	
	

	厂界北面墙外1m处4#
	54
	49
	54
	49
	
	


由上表可知厂界南侧、西侧、北侧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中：昼间不超过60dB(A)，夜间不超过50dB(A)的限值要求，判定达标。

厂界东侧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4类标准中：昼间不超过70dB(A)，夜间不超过55dB(A)的限值要求，判定达标。

（四）污染物排放总量

根据《广东集信国控检测认证技术服务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新建检测中心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中“9.3 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可知，全厂6个排放口涉及非甲烷总烃的总排放量约为0.0901t/a（即90.1kg/a）。满足《广东集信国控检测认证技术服务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新建检测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6.4 总量控制指标”的非甲烷总烃排放总量不超394.447kg/a的要求；全厂1个排放口涉及氮氧化物的总排放量约为4kg/a。满足《广东集信国控检测认证技术服务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新建检测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6.4 总量控制指标”的氮氧化物排放总量不超8.217kg/a的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广东集信国控检测认证技术服务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新建检测中心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中“9.2 环保设施调试运行效果”章节分析结果，结合现场实际，项目运行期间废水、废气、噪声均满足《广东集信国控检测认证技术服务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新建检测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茂名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广东集信国控检测认证技术服务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新建检测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茂环（信宜）审〔2024〕8号）的各项要求，在正常工况下对地表水、地下水、环境空气、声环境等影响不大，满足各项要求。

六、验收结论

广东集信国控检测认证技术服务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新建检测中心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落实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及排污许可的要求，配套建设了相应的环境保护设施，落实了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验收合格，同意主体工程正式投入运营。

七、后续要求

工程正式投入运营后，需继续做好如下工作：加强环境设施维护与管理，确保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进一步做好环境风险防控工作，定期进行应急演练，提高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处置能力，定期开展地下水监测工作；进一步完善环境保护规章制度和建立健全环境保护档案，提高环境保护管理水平；按证依法排污，按要求落实常规检测工作，接受生态环境部门的监督管理。

八、验收人员信息

详见附件。

广东集信国控检测认证技术服务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30日

附件1：

广东集信国控检测认证技术服务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新建检测中心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后整改复核意见

附件2：

广东集信国控检测认证技术服务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新建检测中心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签名表
2025年10月22日

	姓名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签名
	备注

	牛显春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13500079079
	
	
	专家（教授）

	林宴林
	茂名市应急管理服务协会
	18023960926
	
	
	专家（高级工程师）

	周建敏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19880875579
	
	
	专家（教授）

	黄飞
	广东集信国控检测认证技术服务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13543393936
	
	
	建设单位

	郭俊言
	广东集信国控检测认证技术服务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15706685069
	
	
	建设单位

	周科霖
	广东集信国控检测认证技术服务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18898627200
	
	
	建设单位

	赖陈聪
	广东外联科技有限公司
	15016612048
	
	
	验收监测单位

	宋鹏程
	广东环科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13580010118
	
	
	环评单位

	周晓
	广州澳企实验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8749009883
	
	
	设计单位

	杨康亮
	广东真知实验室科技有限公司
	18819380708
	
	
	施工单位

	伍炽荣
	长沙沃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3631877851
	
	
	废水设计单位




